
《上海市鼓励国四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
实施办法》编制说明

2024年，我市在全国率先实施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政策，得到了广大车主的积极响应。2025年国家出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将国四中、重型营运货车纳入补贴范围，明确了相关补贴标准和实施要求。为了同国家政策有序衔接，对本市补贴政策进行调整。
一、主要内容
《上海市鼓励国四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主要对本市原有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一是调整补贴范围，对本市轻型货车、中型非营运货车、重型非营运货车等3类国四柴油车实施提前报废补贴，车辆所有人提前1年及以上报废车辆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领补贴资金。二是调整补贴标准，对中、重型非营运货车，参照国家政策中营运货车提前报废补贴标准执行；对于轻型货车，按1万元/辆执行。
二、关于新旧政策衔接
《实施办法》施行之日前已完成国四柴油车（包含客车、货车、专项作业车）报废更新的，仍可按照《上海市鼓励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资金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版）》（沪环规〔2025〕5号）《上海市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版）》（沪环规〔2025〕6号）《上海市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沪环大气〔2024〕166号》等政策文件申领淘汰补贴和更新补贴，补贴标准、申请标准、申请时间等均按原有政策执行。需要注意的是，申领更新补贴的车主需在政策实施之日前完成国四车辆报废和新能源车购置，对于在《实施办法》施行前购置新车、《实施办法》施行后报废旧车的，不享受更新补贴。
三、关于补贴申请路径
[bookmark: _GoBack]符合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通过  “上海环境”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在线申请，无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 021-64088077。

